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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建设年产 9.8 万吨未漂硫酸盐木浆技改工程林基地进展 

提示性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 

 

经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简称“公司”）200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

会批准，公司将在广西桂北地区建设年产9.8 万吨未漂硫酸盐木浆技改工程林基

地的项目。为落实60万亩工程林基地的建设用地，经协商，2007年10月21日，公

司与全州县人民政府林业局（下称“全州林业局”）签署了合作造林投资框架协

议。 

 

一、协议主要内容： 

（一）设立合资公司合作造林： 

由全州林业局成立独资法人企业--全州县造林有限公司（下称“造林公司”）

与公司成立合资公司——广西景兴纸业营林有限公司（下称“景兴营林”）。其中，

公司以现金方式出资占80%，造林公司以现金、土地使用权出资占20%。景兴营林

成立后将具体实施公司的制浆原料林基地项目，并负责林基地现有林木和新造林

木的营销。 

（二）初步落实造林土地： 

根据县政府和有关部门已经制定的造林规划，自2007年底起的三年内落实60

万亩的造林用地，三年内的具体落实方式如下： 

 

（单位：万亩） 

年  份 
成熟 

过熟林 
近熟林 中龄林 幼龄林

宜林荒山 

荒坡造林 
合计 



 

2008年 5 4 3 3 5 20 

2009年 5 3 2 2 8 20 

2010年 4 4 2 2 8 20 

合  计 14 11 7 7 21 60 

在选择现在林地作为基地造林用地时，必须以马尾松等树种为主。 

（三）初步确定林基地上现有林木资源的处理方式： 

本协议签订后，合作双方应聘请有资质的资产评估机构对上述有林地所涉及

的各类林木资源进行评估。营林公司将按评估价下浮20%作为收购价格，并在景

兴营林成立后三年内以分期付款的方式收购上述各类林木资源。 

（四）明确合作双方主要责任： 

1、公司主要负责： 

1）负责营林公司日常运作中的资金筹措； 

2）负责对合资营林公司的日常运营进行监管； 

3）负责林木的销售处置，供应回宏基纸厂； 

2、全州林业局主要责任： 

1）负责按要求落实营林土地，保障营林公司基地建设的顺利实施； 

2）负责为营林公司争取和制定优惠的政策； 

3）负责做好造林地的规划设计、按照造林设计书，指导进行林地准备、种

植等造林工作； 

4）负责做好造林、育林、管护以及采伐工作。 

（五）明确合作造林的收益分配： 

营林公司扣除成本所产生利润，总体上按照公司 60%、造林公司 40%比例进

行分配，按不同的林木类型，确定具体利润分配方式比例： 

利润分配比例 
林木类型 

景兴纸业 造林公司 

成熟林及过熟林 40% 60% 

近熟林 50% 50% 

中龄林 60% 40% 

幼龄林 70% 30% 



 

宜林荒山荒坡造林 80% 20% 

伐迹地更新林 70% 30% 

 

二、合作方简介： 

全州林业局是桂林市全州县政府主管林业工作政府直属机构，负责组织指导

全县森林资源(用材林、经济林、薪炭林、防护林、特种用途林及红树林、木本

药材、热带林作物以及野生动物等)调查、规划、设计、动态监测及经营管理工

作。 

本协议签署后，全州林业局将设立全资企业造林公司，并将所控制的国有、

集体林场等现有林业资源、营林管理业务及原全州县木材公司业务注入造林公

司，由造林公司全权代表全州林业局行使县域范围内造林管理职能。 

 

三、风险提示： 

本协议仅为框架性协议，能否实施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，且本协议涉及的投

资事项须经公司董事会等决策机构的批准，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。 

 

四、其他： 

本公司将就本次投资协议的进展情况进行持续披露。 

 

五、备查文件： 

公司与全州林业局关于合作造林之投资框架协议。 

 

    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 

 



 

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 00 七年十月二十三日 

 


